





娄职院委发〔2017〕17号

关于印发《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创文管卫工作问责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单位：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创文管卫工作问责办法》已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7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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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创文管卫工作问责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扎实推进全校创文管卫工作，强化各部门、单位创管工作责任，努力实现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创文管卫工作目标，根据《娄底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问责办法》（娄创文办〔2016〕21号）、《娄底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工作问责办法》（娄办发〔2016〕21号）和其他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全市创文管卫工作中必须承担的相关工作职责的院属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第三条  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法有序的原则。
    第四条  相关责任人员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绩效考核和惩罚责任的，依照学校有关规定给予问责处理。
第五条  问责事项由校创文管卫办提出建议意见，学校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党政干部管理权限、绩效考核办法以及创文管卫考评办法实施问责。

第二章  问责情形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一)在创文管卫专项工作中，未按工作目标要求完成任务的；
(二)未按校创文管卫办督查通知、通报要求，对统一交办(督办)任务事项无特殊原因年度内累计两次未及时整改到位的；
 (三)在市级暗访测评中存在突出问题的；
     (四)因不作为、乱作为或缓作为导致我校创文管卫工作被市级以上媒体曝光或被市创文管卫办或相关工作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五)在国家暗访测评的反馈意见中存在突出问题，单项工作测评成绩不合格的；
     (六)因不作为、乱作为或缓作为导致我校考核不合格的。

第三章  责任划分
第七条  根据市创文管卫办下发的共性任务标准划分各部门、单位工作责任。
第八条  学校党政领导对分管部门、联系单位的创文管卫工作负总责，各部门、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本单位创文管卫工作第一责任人，具体承办人为直接责任人。

第四章  问责方式
    第九条  对问责对象，通过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 与创文管卫绩效挂钩
(二) 通报批评
(三) 诫勉谈话
（四）停职检查
以上方式，可视情形单独或合并使用。

第五章  问责适用
第十条  对有第六条(一)、(二)情形的通报批评并扣除相关责任人一定的创文管卫奖励绩效工资；对有第六条(三)、(四)情形的相关责任人实施诫勉谈话；对有(五)、(六)情形的相关责任人实施停职检查。

第六章  问责程序
第十一条  学校创文管卫办会同院人事处和纪检监察处对各部门、单位履行创建职责情况定期考评督查，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核实，就出现的问题下发交办、督办通知，责令限期整改。对不按时交办、督办通知完成整改的部门和单位提出问责建议。

[bookmark: _GoBack]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创文管卫办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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